附件1
九届省律协“两专委”设置名录
1、 专门委员会（25个）
1.党建研究专门委员会
2.规划与规则专门委员会
3.参政议政专门委员会
4.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专门委员会
5.行业惩戒专门委员会
6.教育培训专门委员会
7.文化建设与宣传专门委员会
8.公益法律服务与社会责任专门委员会
9.实习人员管理考核专门委员会
10.会员事务与关爱专门委员会
11.青年律师专门委员会
12.女律师专门委员会
13.律所建设指导专门委员会
14.地方律协建设指导专门委员会
15.财务管理专门委员会
16.公职律师专门委员会
17.公司律师专门委员会
18.信息化建设专门委员会
19.律师行业纪律监督专门委员会
20.会员处分复查专门委员会
21.律师代表联络专门委员会
22.县域律师专门委员会
23.律师参与立法专门委员会
24.交流与联络专门委员会
25.律师行业反不正当竞争专门委员会
2、 专业委员会（42个）
1.刑事专业委员会
2.刑事风险防范法律专业委员会
3.职务犯罪法律专业委员会
4.经济犯罪法律专业委员会
5.新型犯罪法律专业委员会
6.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
7.民事专业委员会
8.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
9.仲裁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
10.行政法专业委员会
11.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
12.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
13.公司法专业委员会
14.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
15.金融保险专业委员会
16.证券基金专业委员会
17.投融资法律专业委员会
18.税收法律专业委员会
19.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
20.跨境争议解决法律专业委员会
21.乡村振兴法律专业委员会
22.环境资源与能源法专业委员会
23.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
24.建设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
25.城市更新与房地产法律专业委员会
26.数据要素与数字经济法律专业委员会
27.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
28.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
29.破产清算与并购重组法律专业委员会
30.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
31.老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
32.不良资产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
33.国有资产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
34.刑民行交叉专业委员会
35.强制执行法律专业委员会
36.营商环境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
37.物业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
38.财富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
39.文旅传媒与体育法律专业委员会
40.涉军法律专业委员会
41.新兴领域法律专业委员会
42.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法律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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